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办事指南（2026年）
一、办理事项：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
二、办理条件：申请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申请人应具有本区户籍，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但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.5倍，且家庭财产、家庭消费支出状况符合相关规定，未纳入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供养范围的可以按程序申请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。

1.家庭成员认定。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包括：（一）配偶；（二）未成年子女；（三）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，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子女；（四）其他具有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住的人员。

2.家庭收入核算。家庭收入由工资性收入、经营净收入、财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部分组成。家庭月人均收入，按照申请人家庭月收入总额除以核定人口数确定。具体参照《重庆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件认定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3.家庭财产和家庭消费支出。申请人的家庭财产和消费支出按照《重庆市低保边缘家庭认定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三、申请资料
申请材料主要包括：

1.有效的身份证明材料；

2.签署所提供申请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的承诺书；
3.家庭收入、财产和支出状况相关有效证明材料；

4.申请人及其法定义务人应当履行授权核查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手续。
四、申请审核确认程序
申请→镇街受理→家庭经济状况调查→镇街初审、公示→区民政局审核确认。

五、办理时间、地点、方式
（一）办理时间：工作日9：00-12：00，2：00-5：30（周一至周五，节假日除外）。
（二）办理地点：昌元街道办事处。

（三）办理方式：可通过微信小程序“渝悦救助通”或“渝快办”进行网上申请，也可在昌元街道公共服务中心社会救助窗口申请。

六、热线服务电话：023－614782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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